附件4 法学院非全日制研究生更改就业类别申请
我已悉知申请北京交通大学非全日制专业的调剂考生须为在职定向。特此申请更改就业类别为在职定向。以下为本人定向就业单位信息：
	姓名
	考生编号
	电话
	调剂专业
	研究方向

	
	[bookmark: _GoBack]
	
	
	

	定向就业单位所在地（请精确到区）
	

	定向就业单位
	



以上信息经过本人确认无误、完全真实，如有虚假，本人愿意承担一切因此而产生的后果。


（请电子版录入个人信息后再打印签字）









考生签名：
时间：      年    月     日

